
項
次

招標文件章節
公告上網招標文件內容
(113年 3月 1日公告)

公開閱覽招標文件內容
(112年 12月 29日公開閱覽)

說明

一
機關需求書
第五章

(一)保安過濾器
保安過濾器為保護 RO 機組之最後防線，
以確保 RO 機組不吸入異物，設備設計原
則如下：
1、保安過濾器可與 RO 機組對應配置，
且過濾孔徑  ≤  5 μm  。

(一)保安過濾器
保安過濾器為保護RO機組之最後防線，
以確保RO機組不吸入異物，設備設計原
則如下：
1、保安過濾器可與RO機組對應配置，且
過濾精度  ≥ 5 μm。

為避免文意誤解，修正為
過濾孔徑。

二
機關需求書
第十一章

3、生活污水處理設施
(1)管理中心之生活污水，得經廠區內污
水處理設施處理後，與海淡廠排放水及
反沖洗廢水共同排放，或委託合格機構
定期清運處理。

3、生活污水處理設施
(1)管理中心之生活污水，應經廠區內埋
設之預鑄式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，污水
處理設施至少應能夠處理30人日用量，
並委託合格機構定期清運處理。

依「新竹海水淡化廠興建
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(定
稿本)」內容，生活污水
可透過污水處理設施處理
至放流水標準後排放或納
入濃排水稀釋後排放，故
依其進行修正。

三

契約(操作維護
部分)
第五條

(2)履約期間，若遇台電公司調整特高壓
電價，則基本電費則依調整後之基本電
費進行給付；流動電費則依廠商向台電
公司申請之營業用電電費表計算調整後
之平均流動電費（週一至週日之尖峰、
半尖峰及離峰時間電費合計 /168 小
時），按計價當月份台電公司公布實施
之電價（平均流動電費）除以開始操作
維護日當月之電價（平均流動電費）計
算增減比率。

(2)履約期間，若遇台電公司調整特高壓
電價，則基本電費則依調整後之基本電
費進行給付；流動電費則依廠商向台電
公司申請之營業用電電費表計算調整後
之平均流動電費（週一至週日之尖峰、
半尖峰及離峰時間電費合計/168小時）增
減比率進行計算。

載明電費調整之時間基
準。

四 契約(操作維護
部分)
第十條

(一)廠商應於履約期間辦理下列保險種類
(由機關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；未載明者
無)，其屬自然人者，應自行另投保人身
意外險：
□專業責任險。包括因業務疏漏、錯誤
或過失，違反業務上之義務，致機關或
其他第三人受有之損失。
■雇主意外責任險（履約標的涉派駐勞

(一)廠商應於履約期間辦理下列保險種類
(由機關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；未載明者
無)，其屬自然人者，應自行另投保人身
意外險：
■專業責任險。包括因業務疏漏、錯誤
或過失，違反業務上之義務，致機關或
其他第三人受有之損失。
■雇主意外責任險（履約標的涉派駐勞

修正契約(代操作維護部
分)保險相關規定。



項
次

招標文件章節
公告上網招標文件內容
(113年 3月 1日公告)

公開閱覽招標文件內容
(112年 12月 29日公開閱覽)

說明

工者，應擇定）。
■商業火災保險（附加地震、颱風、洪
水及爆炸險）。
■公共意外責任險（履約標的涉舉辦活
動者，建議擇定）。
□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險（履約標的之
一部分涉工程者，建議擇定）。
□旅行業責任保險（履約標的涉旅行社
安排活動者，建議擇定）。
□其他：

工者，應擇定）。
■商業火災保險（附加爆炸險）。商業
火災保險用以保障本契約設施之實際損
失，提供本契約相關設備財產之火險項
目。機關、廠商雙方列為共同被保險
人，受益人及賠償受領人應為機關。
■地震險。地震險用以保障本契約設施
之實際損失，提供本契約相關結構物或
設備財產之地震險項目。機關、廠商雙
方列為共同被保險人，受益人及賠償受
領人應為機關。
■中斷營業險。中斷營業險用以保障本
契約設施非因災害所直接引起的營業收
入以及預期利潤的損失，自負額為中斷
三個連續營業日之損失。凡自損失或保
險事故發生時起算，確定營業中斷期間
超過三個連續營業日者，提供本契約僅
就超過自負額損失部分之理賠。機關、
廠商雙方列為共同被保險人，受益人及
賠償受領人應為機關。
□公共意外責任險（履約標的涉舉辦活
動者，建議擇定）。
□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險（履約標的之
一部分涉工程者，建議擇定）。
□旅行業責任保險（履約標的涉旅行社
安排活動者，建議擇定）。
■其他：第三人意外責任險。

五 投標須知

第三十九點

三十九、履約保證金金額(無者免填)：
◼  一定金額：  
(1)  興建部分履約保證金為   727,000,000  
元。

三十九、履約保證金金額(無者免填)：
◻一定金額：
◼契約金額之一定比率：10%。
(1)興建履約保證金為契約興建部分價金

考量操作維護部分預算金
額較高，為減輕廠商負
擔，酌予調降履約保證金
比例。



項
次

招標文件章節
公告上網招標文件內容
(113年 3月 1日公告)

公開閱覽招標文件內容
(112年 12月 29日公開閱覽)

說明

(2)  操 作 維 護 部 分 履 約 保 證 金 為  
626,000,000  元。  

◻契約金額之一定比率：

之10%。
(2)代操作維護履約保證金為契約代操作

維護部分價金之10%。
(3)代操作維護後續擴充（10年）履約保
證金為契約代操作維護後續擴充部分
價金之10%。

六

履約補充說明

書

第六條

(三)「機電工程」估驗計價︰
1、詳細施工書圖經核定後，計予該項目
價金之 10%。
2、各項設備（含管路配件等）抵達工地

並經檢查合格者，計予該項價金之
15%。

3、設備及附屬配件完成安裝、電氣線路
安裝並完成絕緣及接地等必要靜態檢
查後，計予該項價金之 10%。

4、單體試運轉合格（單一設備及其控制
盤體完成有載試運轉），計予該項價
金之 10%。

5、系統功能試運轉（含附屬設備、綠能
設施、緊急發電機功能、監測設備及
監控系統等整合試運轉）及第一階段
試運轉合格後，計予該項價金之
15%。

6、第二階段試運轉期間，機關每月辦理
一次功能查驗（含水質、水量及耗電
量等），查驗合格後計予該項價金
（第      1      至第      11      個月每個月計予      3%  ，  
第      12      個月計予      7%  ）  。

7、尾款待統包商繳納保固保證金後，出
具保固切結書，通過第二階段試運轉
及無待解決事項後，一次無息結付。

(三)「機電工程」估驗計價︰
1、詳細施工書圖經核定後，計予該項目

價金之 5%。
2、各項設備（含管路配件等）抵達工地

並經檢查合格者，計予該項價金之
15%。

3、設備及附屬配件完成安裝，管配件安
裝並完成試壓及洗管程序、電氣線路
安裝並完成絕緣及接地等必要靜態檢
查後，計予該項價金之 5%。

4、單體試運轉合格（單一設備及其控制
盤體完成有載試運轉），計予該項價
金之 5%。

5、系統功能試運轉（含附屬設備、綠能
設施、緊急發電機功能、監測設備及
監控系統等整合試運轉）及第一階段
試運轉合格後，計予該項價金之
10%。

6、第二階段試運轉期間，機關每月辦理
一次功能查驗（含水質、水量及耗電
量等），查驗合格後計予計予該項價
金之 5%。

7、尾款待統包商繳納保固保證金後，出
具保固切結書，通過第二階段試運轉
及無待解決事項後，一次無息結付。

本工程為確保廠商施工品
質，並考量減輕統包商財
務壓力，於第一階段試運
轉合格後共撥付機電工程
之60%，保留款項陸續於
第二階段試運轉期間每月
撥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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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標文件章節
公告上網招標文件內容
(113年 3月 1日公告)

公開閱覽招標文件內容
(112年 12月 29日公開閱覽)

說明

七 契約(操作維護
部分)

第十一條

■其他：
1.於操作維護期間，履約保證金得依下列
原則發還或解除相同比例保證責任：

(1)  操作維護工作每滿      5      年，無息發還履  
約保證金之三分之一或解除相同比例
保證責任。

(2)  最後履約保證金之三分之一須俟履約  
期滿，營運資產移交及驗收完成後由
機關無息發還或解除保證責任。

2.於後續擴充期間，履約保證金得依下列
原則發還或解除相同比例保證責任：

(1)  後續擴充期間操作維護工作每滿      5      年  
無息發還履約保證金      50%  或解除相同  
比例保證責任。

(2)  最後履約保證金      50%  須俟履約期滿，  
營運資產移交及驗收完成後由機關無
息發還或解除保證責任。

■其他：
1.若廠商於代操作維護期間，該年度評鑑
達 80 分（含）以上，則履約保證金得
依下列原則發還或解除相同比例保證責
任：

(1)操作維護工作前 10 年，每年無息發還
履約保證金 5%或解除相同比例保證責
任。

(2)操作維護工作第 11 至 15 年，每年無
息發還履約保證金 8%或解除相同比例
保證責任。

(3)最後履約保證金 10%須俟履約期滿，
營運資產移交及驗收完成後由機關無
息發還或解除保證責任。

(4)若該年度評鑑未達 80 分，則該年度履
約保證金不予退還，並於下一次年度
評鑑分數達 80 分時一併發還；若操作
維護 15 年間年度評鑑均未達 80 分，
則於操作維護 15 年屆滿後，由機關無
息發還或解除保證責任。

2.若廠商於後續擴充期間，該年度評鑑達
80 分（含）以上，則履約保證金得依下
列原則發還或解除相同比例保證責任：

(1)後續擴充期間代操作維護工作第 1 至
10 年，每滿 1 年無息發還履約保證金
9%或解除相同比例保證責任。

(2)最後履約保證金 10%須俟履約期滿，
營運資產移交及驗收完成後由甲方無
息發還或解除保證責任。

(3)若該年度評鑑未達 80 分，則該年度履
約保證金不予退還，並於下一次年度

調整履約保證金退還機制
以減輕廠商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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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上網招標文件內容
(113年 3月 1日公告)

公開閱覽招標文件內容
(112年 12月 29日公開閱覽)

說明

評鑑分數達 80 分時一併發還；若後續
擴充 10 年間年度評鑑均未達 80 分，
則於後續擴充 10 年屆滿後，由機關無
息發還或解除保證責任。

八
機關需求書
第十一章

五、建築資訊模型
(  六  )  模型發展程度（  LOD  ）  
1.  設計階段      BIM      模型之內容須包含建  
築、結構及機電管線系統及設備模
型，其模型發展程度須至少為      LOD200  
以上。

2.  施工階段      BIM      模型之內容須包含建  
築、結構及機電管線系統及設備模
型，其模型發展程度須至少為      LOD350  
以上；統包商須建構      BIM      圖資管理系  
統平台，結合現場施工進度進行      4D      施  
工進度模擬，並配合施工進度過程逐
步修正模型。

3.  竣工階段      BIM      模型之模型發展程度至  
少為      LOD400      以上，並依實際安裝設  
備規格建置，且加入相關資料（如設
備型錄及品管資料等）連結至      BIM      模  
型。另並辦理教育訓練至少      2      場次  
（每場次以      4      小時計），以利後續維  
護管理使用。

(七)統包商於繪製施工圖及施工階段應定
期召開 CSD      及      SEM      圖  介面整合協調
會議，並落實會議紀錄，追蹤列管。

(六)統包商應定期召開BIM介面整合協調
會議，並落實會議紀錄，追蹤列管。

新增BIM模型之發展程度
(LOD)需求。

九 投標須知補充
規定
第一點

(二)特定資格及證明文件
☑(1)具有相當實績或經驗者，其情形：

(1-1)設計、施工及操作實績或經驗：

(二)特定資格及證明文件
☑(1)具有相當實績或經驗者，其情形：

(1-1)設計、施工及操作實績或經驗：

1、 緊急海淡機組之處理
流 程 亦 為 前 處 理
+RO，另相關電氣儀
控、池槽、泵浦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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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標文件章節
公告上網招標文件內容
(113年 3月 1日公告)

公開閱覽招標文件內容
(112年 12月 29日公開閱覽)

說明

A、設計實績或經驗（(a)、(b)擇一；
(c)及(d)皆須具備。實績得由單獨
投標廠商、共同投標廠商成員或
分包商具備）
(a)國內實績於本工程截止投標日
前 10 年內曾完成（擇一）：

 海水淡化廠工程或緊急海淡
機組設計，其單次契約設計
產水量≥3,000 CMD。

再生水處理工程(  需含  RO  處  
理設施）或自來水淨水場工
程  (  需含  RO  處理設施）  設
計，其單次契約設計產水量
≥8,000 CMD。

(b)國外實績於本工程截止投標日
前 10 年內曾完成：

海水淡化廠工程設計，單次契
約設計產水量≥30,000 CMD 或
累計契約設計產水量≥100,000
CMD。

(c)本工程截止投標日前 10 年內曾
完成管線工程設計：
單次契約設計管徑（外徑）
≥ 1,000  mm ， 且 設 計 長 度
≥1,500 m。

(d)本工程截止投標日前 10 年內曾
完成：

海水管線、海底管線或海底電
纜等海事工程設計者。

B、施工實績或經驗（(a)、(b)擇一，
若採(a)應由單獨投標廠商或共同

A、設計實績或經驗（(a)、(b)擇一；
(c)及(d)皆須具備。實績得由單獨
投標廠商、共同投標廠商或分包
商具備）
(a)國內實績於本計畫截止投標日
前 10 年內曾完成海水淡化廠工
程設計，其單次契約設計產水
量≥3,000 CMD 或再生水處理工
程設計，其單次契約設計產水
量≥8,000 CMD。

(b)國外實績於本計畫截止投標日
前 10 年內曾完成海水淡化廠工
程設計，其單次契約設計產水
量≥30,000 CMD 或累計契約設
計產水量≥100,000 CMD。

(c)本計畫截止投標日前 10 年內曾
完成管線工程設計，其單次契
約設計管徑（外徑）≥ 1,000
mm，且設計長度≥1,500 m。

(d)本計畫截止投標日前 10 年內曾
完成海水管線、海底管線或海
底電纜等海事工程設計者。

B、施工實績或經驗（(a)、(b)擇一，
若採(a)由單獨投標廠商或共同投
標廠商具備，如採(b)得由單獨投
標廠商、共同投標廠商或分包商
具備；(c)及(d)皆須具備，由單獨
投標廠商、共同投標廠商或分包
商具備）
(a)國內實績於本計畫截止投標日
前 10 年內曾完成海水淡化廠工

及能源回收裝置等亦
與離島海水淡化廠工
程相異不大，其核心
技術與目前推動之海
水淡化廠相同，故納
入實績；惟為避免衍
生爭議、使定義更加
明確，國內海淡廠設
計、施工之相關實績
規定文字後以括號加
註｢含緊急海水淡化
機組｣，明確呈現。

2、 自來水高級處理廠如
採RO處理，則核心
技術與目前規劃之海
淡廠類似，故原則開
放，但為使定義明
確，文字修訂為國內
實績含｢再生水處理
工程(需含RO處理設
施）或自來水淨水場
工程(需含RO處理設
施）｣。



項
次

招標文件章節
公告上網招標文件內容
(113年 3月 1日公告)

公開閱覽招標文件內容
(112年 12月 29日公開閱覽)

說明

投標廠商成員具備，如採(b)則由
單獨投標廠商、共同投標廠商成
員或分包商具備；(c)及(d)皆須具
備，得由單獨投標廠商、共同投
標廠商成員或分包商具備）
(a)國內實績於本工程截止投標日
前 10 年內曾完成（擇一）：

 海水淡化廠工程或緊急海淡
機組，其單次契約設計產水
量≥3,000 CMD。

再生水處理工程(  需含  RO  處  
理設施）或自來水淨水場工
程  (  需含  RO  處理設施）  ，其
單次契約設計產水量≥8,000
CMD。

(b)國外實績於本工程截止投標日
前 10 年內曾完成：

海水淡化廠工程，其單次契約
設計產水量≥30,000 CMD 或累
計契約設計產水量≥ 100,000
CMD。

(c)本工程截止投標日前 10 年內曾
完成管線工程：
單次契約設計管徑（外徑）
≥1,000 mm，且完成長度≥
1,500 m。

(d)本工程截止投標日前 10 年內曾
完成：

海水管線、海底管線或海底電
纜等海事工程施工者。

C、操作實績或經驗（(a)、(b)擇一，

程，其單次契約產水量≥3,000
CMD 或再生水工程，單次契約
產水量≥8,000 CMD。

(b)國外實績於本計畫截止投標日
前 10 年內曾完成海水淡化廠工
程，其單次契約產水量≥30,000
CMD 或 累 計 契 約 產 水 量
≥100,000 CMD。

(c)本計畫截止投標日前 10 年內曾
完成管線工程，其單次契約施
工 管 徑 （ 管 外 徑 ） ≥ 1,000
mm，且施工長度≥1,500 m。

(d)本計畫截止投標日前 10 年內曾
完成海水管線、海底管線或海
底電纜等海事工程施工者。

C、操作實績或經驗（(a)、(b)擇一，
須由單獨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廠
商具備）
(a)國內實績於本計畫截止投標日
前 10 年內曾負責操作單一廠設
計平均日處理量≥3,000 CMD 之
海水淡化廠，且有 1 年以上之
正式運轉實績或設計平均日處
理量≥8,000 CMD 之再生水工
程，且有 1 年以上之正式運轉
實績（所謂正式運轉係指在完
成試運轉後之運轉）。

(b)國外實績於本計畫截止投標日
前 10 年內曾負責操作單一廠設
計平均日處理量≥30,000 CMD
或累計設計平均日處理量≥



項
次

招標文件章節
公告上網招標文件內容
(113年 3月 1日公告)

公開閱覽招標文件內容
(112年 12月 29日公開閱覽)

說明

須由單獨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廠
商成員具備）
(a)國內實績於本工程截止投標日
前 10 年內曾負責操作單一廠
（擇一）：
單次契約設計產水量≥3,000

CMD之海水淡化廠或緊急
海淡機組，且有1年以上之
正式運轉實績（所謂正式運
轉係指在完成試運轉後之運
轉）。

單次契約設計產水量≥8,000
CMD之再生水工程(  須含  RO  
處理設施）或自來水淨水場
工程  (  須含  RO  處理設施）  ，
且有1年以上之正式運轉實
績（所謂正式運轉係指在完
成試運轉後之運轉）。

(b)國外實績於本工程截止投標日
前 10 年內曾負責操作：
單次契約設計產水量≥ 30,000
CMD 或累計契約設計產水量
≥ 100,000  CMD 之 海 水 淡 化
廠，且有 1 年以上之正式運轉
實績（所謂正式運轉係指在完
成試運轉後之運轉）。

100,000 CMD 之海水淡化廠，
且有 1 年以上之正式運轉實績
（所謂正式運轉係指在完成試
運轉後之運轉）。


